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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来源分类

• 生活废弃物
日常生活垃圾和保洁垃圾、商业垃圾、医疗废物垃
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文化娱乐垃圾

• 工业固体废弃物
工业废渣、废屑、污泥、尾矿等废弃物

• 农业固体废弃物
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五种农业产业
产生的废弃物

按危险性分类
• 一般废弃物

主要为工业固体废物，它可分为普通工业固体废物和
特殊工业固体废物；
普通废物处置无需经营许可证；
特殊废物处置需凭经营许可证，包括电子废物、报废
汽车、船舶和飞机等。

• 危险废弃物
涵盖医疗医药废物、农药废物、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
废物、热处理含氰废物、废矿物油等;
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危险特性。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八条
（一）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

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二）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三）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四）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定义及分类1.1



危险废物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八条第四款规定

•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07 )

•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
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以及不排
除具有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腐蚀性 毒性 易燃性 感染性 反应性

46大类 479种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已于2016年3月30日由环境保
护部部务会议修订通过，自2016年8月1日起施行。

固体废物定义及分类1.1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HW11 精（蒸）馏残渣

危险废物历史渊源

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炼焦

毒性 易燃性

• 石油开采和炼制产生的油泥和油脚；
• 炼焦过程产生及焦油储存设施中的焦油渣。

危险特性

发现石油
“泽中有火”，“上火下泽”。 --《易经》

西周（公元前1000）

认识石油性能，产地
“高奴县有洧水可燃。” --《汉书·地理志》

东汉（公元32~92）

钻凿油井和气并来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蜀始开筒井，用环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
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

--《蜀中广记》《博物志》

东汉、晋代

采集利用石油
“县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
谓之石漆。” --《后汉书·郡国志》

南朝（公元420~589）

“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
明。 ” --《酉阳杂俎》

唐朝（公元618~907）

用于军事战争与火药，“火油”，“猛火油 ” ，“皆掘地
做大池，纵横丈余，以蓄猛火油。”
--《昨梦录》

唐、五代、宋

采集利用石油
石漆膏车（润滑油）。 --《博物志》

晋代（公元265~420）

制墨（颜料）
“延境内有石油……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
如漆，松墨不及也。……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
竭。” --《梦溪笔谈》

宋朝

焦炭冶铁，土窑炼焦南宋、明朝



危险废物历史渊源1.2

建筑木材、殡葬墓穴防腐
HW05 木材防腐剂废物、
HW29 含汞废物
含汞、砷类防腐剂

采矿，冶金，军事兵器
HW48 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HW22 含铜废物、HW29 含汞废物
Cu、Pb、Hg、Zn 粉尘废渣、废水处理污泥

公元前1500

炼丹
HW02 医药废物
炼丹药物残余废弃材料：三仙丹
（HgO）、黄丹（PbO）、铅丹
（Pb3O4）、砒霜（As2O3）

公元前299-200

医学、药材
HW03 废药物、药品
废弃材料药材、药渣

公元前2000

火药、炸药、焰火产品制造
HW15 爆炸性废物
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颜染料、油墨、废纸脱墨渣
HW12 染料、涂料废物
颜料、油墨、染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处理污泥、废母液、中间体废物、废纸脱
墨渣

公元前2000

----《考工记》《天工开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唐618-907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

《中国统计年鉴》，近几年长

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三大

类固体废物产生量呈增加趋势，

一般工业固废、工业危险废物

的产生量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

29.6%和34%。

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新业态

的发展，未来几年固体废物的

产生量或将更高，并且更加多

样化。

固体废物产生现状1.3



2018年5月9日至15日，生态环境部组织“清废行动

2018”打击长江经济带11省（市）固体废物环境违法

行为专项行动，共发现1308个问题：

• 湖北 和 江西 分别386和336份，占比最高，达到29.5%和
25.7%

• 往后依次为 江苏、安徽、湖南、贵州 等。

• 生态环境部对其中111个突出问题，分四批，进行挂牌督办。

• 督办问题主要集中于湖北、江苏、江西、贵州等省（市）。

安徽 88

江西 336

湖北 386

江苏 187

四川 60

贵州 65
湖南 69

重庆 33

云南 32

浙江 17

上海 35

固体废物突出问题分析1.4



固体废物突出问题分析1.4

从固体废物属性层面来看 表现出堆存数量大、种类多、混合度高的特点；

从时空层面来看 表现出时间跨度长、事发地点分布随意且临近环境敏感点、影响范围大的特点；

从技术管理层面来看 表现出处置难度大、处置能力不足，责任主体法制意识淡薄，污染防治设施和环
境风险防控措施不到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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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名录》废物种类调整

2008版

废物类别 49类

废物种类 400种

废物代码 按照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废物代码进行更新

• HW06 有机溶剂废物、HW41 废卤化有机溶剂、
HW42 废有机溶剂合并成HW06废有机溶剂

• 删除HW43 含多氯苯并呋喃类废物、HW44 含多
氯苯并二噁英

• 新增HW50废催化剂

• 新增117种
• 删减32种
• 合并拆分减少6种

2016版

46类

479种

调整类别：生物制药废物；有机化工精蒸馏残渣；无机化工残渣；煤化工残渣；废有机溶剂；废矿物油；废催化剂

调整

2.1 危险废物名录与鉴别



危险废物名录

危险废物名录筛选的基本原则

■ 最不利原则

在进行危险废物名录筛选过程中，如果需要进行环境风险评价而且可能的暴露场景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时，选择可能环境风险（健康风险）较大的场景作为评价依据。

■ 不确定原则

在进行危险废物名录筛选过程中，如果无法确定固体废物的去向和环境影响，按照危险废

物进行管理。

例：废催化剂

例：抗生素生产菌渣

2.1 危险废物名录与鉴别



危险废物鉴别程序

固体废物鉴别

危险废物名录鉴别

危险废物特性鉴别标准鉴别

专家认定排除 危险废物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名录鉴别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46大类479种废物）

《危险化学品目录》（2828种化学品）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16种废物)

《危险废物排除清单》（6种废物）(另行颁布)

2.2 危险废物鉴别依据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34330-2017)



危险废物代码

行业代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废物类别代码：依据《巴塞尔公约》

废物
类别

行业
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
特性

HW08
废矿物油与
含矿物油废

物

非特定
行业

900-032-08
变压器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

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
T，I

900-033-08
废燃料油，包括废煤油、汽油、

柴油等及其贮存过程产生的油

泥油渣

T，I

900-034-08
石油炼制废水气浮、隔油、絮

凝沉淀等处理过程产生的浮油

和污泥

T

900-035-08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废矿物油
T，I

900-000-08
经危险特性鉴别后纳入此类废

物的废物

T/C/I
/R

2.2 危险废物鉴别依据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34330-2017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T 298-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5085.7-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GB 5085.5-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 5085.4-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1-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3-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6-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2-2007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判定规则

处理后判定规则

• 具有毒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处理后的废物仍属
于危险废物。

• 仅 具 有 腐 蚀 性 、 易 燃 性 或 反 应 性 的 危 险 废 物 处 理 后 ， 经 GB5085.1 、
GB5085.4和GB5085.5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混合后判定规则

• 具有毒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混
合时，混合后的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或反应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混合后的
废物经GB5085.1、GB5085.4和GB5085.5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
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通则(GB5085.7-2007)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

■ 1. 按照GB/T15555.12-1995制备的浸出液，pH值≥12.5，或≤2.0;

■ 2. 在55℃条件下，对GB/T699规定的20号钢材的腐蚀速率≥6.35mm/a；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易燃性鉴别(GB5085.4-2007)

液态：闪点温度低于60℃（闭杯实验）的液体、液体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

闪点：指在标准大气压（101.3kPa）下，液体表面上方释放出的可燃蒸汽与空气完全混合后，

可以被火焰或火花点燃的最低温度。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易燃性鉴别(GB5085.4-2007)

固态：在标准温度和压力（即25℃，101.3kPa）下因摩擦、或自发性燃烧而起火，当点燃后能
剧烈而持续燃烧并产生危害的固态废物。

测试方法：GB 19521.1《易燃固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气态：在20℃，101.3kPa状态下，在与空气的混合物中体积百分比≤13％时可点燃的气体；或者
在该状态下，不论易燃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易燃范围的易燃上限与易燃下限之差大于或等于
12个百分点的气体。

测试方法：GB 19521.3《易燃气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的要求进行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反应性鉴别(GB5085.5-2007)

爆炸性质

常温常压下不稳定，在无引爆条件下，易发生剧烈变化标准温度和压力（25℃，101.3kPa）下，易发生爆轰或
爆炸性分解反应受强起爆剂作用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能发生爆轰或爆炸性反应。

与水或酸接触产生易燃气体或有毒气体

与水混合发生剧烈化学反应，并放出大量易燃气体和热量与水混合能产生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有毒气体、
蒸汽或烟雾在酸性条件下，每千克含氰化物废物分解产生≥250mg氰化氢气体，或者每千克含硫化物废物分解产
生≥500mg硫化氢气体。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反应性鉴别(GB5085.5-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急性毒性初筛(GB5085.2-2007)

废弃氧化剂或有机过氧化物

• 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废弃氧化剂

• 对热、振动或摩擦极为敏感的含过氧基的废弃有机氧化物

• 经口摄取：固体LD50≤200 mg/kg，液体LD50≤500 mg/kg ；

• 经皮肤接触：LD50≤1000 mg/kg；

• 蒸汽、烟雾或粉尘吸入：LC50≤10 mg/L。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

保护目标体系
结合我国危险废物产生特性和污染特征、贮存和处理处置方式，以地下水作为保护目标。

TC模拟模型
模拟工业固体废物堆置或不规范处置，受酸雨影响条件下，有毒物质浸出向地下渗滤造成地下水污染。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 一种或一种以上剧毒物质的总含量≥0.1%；

• 一种或一种以上有毒物质的总含量≥3%；

• 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0.1%；

• 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突变性物质的总含量≥0.1%；

• 一种或一种以上生殖毒性物质的总含量≥0.5%；

剧毒物质: 39种

有毒物质: 143种

致癌性物质: 63种

致突变性物质: 7种

生殖毒性物质: 11种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 含有二种及以上不同毒性物质，如果满足下列等式，则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 其中，PT+、PT、PCarc、PMuta、PTera分别为固体废物中剧毒、有毒、致癌性、

致突变性、致畸性物质的含量；LT+、LT、LCarc、LMuta、LTera分别为各种毒性物

质在4.1～4.5中规定的标准值。

• 任何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除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外）的含量≥50 mg/kg；

•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或多氯二苯并呋喃的含量≥15 μg TEQ/kg。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11种)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2007)

• 6.1 固体废物特性鉴别的检测项目应依据固体废物的产
生源特性确定。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过程可以确定不存
在的特性项目或者不存在、不产生的毒性物质，不进行
检测。

• 6.5 在进行毒性物质含量的检测时，当同一种毒性成分
在一种以上物质中存在时，以分子量最高的毒性物质进
行计算和结果判断。

例：铅，可能存在于一氧化铅、醋酸铅、铬酸铅、磷酸
铅、氟化铅等，如果这些物质都可能存在，以分子量最
高的物质--磷酸铅（分子量811.51）计算。

• 样品采集

• 制样、样品的保存和预处理

• 样品的检测

• 检测结果的判断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及规范存在的问题

对非正常工艺产生废物的鉴别(如污染事件中的司法鉴定、安全事故产生废物的特性
鉴别、非法工艺产生废物的特性鉴别等)未作明确规定

01

固体废物鉴别的作用不清02

03 污泥及混合废物的鉴别程序不清

04 部分鉴别项目作用不清（如急性毒性初筛，腐蚀速率等）

05 检测技术限制

06 对衍生规则的理解与认识混乱

2.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涉危案件固体废物鉴别与司法鉴定03



• 第一条（二）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严重污染环境）

• 第三条（二）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的（后果特别严重）

• 第四条（四） 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从重处罚）。

• 第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污染环境
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重处罚）。

• 第七条 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
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6〕29号）

3.1 两高司法解释中涉及危险废物的相关条款



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三十八条 【污染环境罪】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按《刑法》规定，投放危险物质罪尚未构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

危险废物犯罪最重可处死刑

3.1  两高司法解释中涉及危险废物的相关条款（法释（2016）29号）



高发案件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2016版两高司法解释 进一步完善涉危险废物案件的处理规则：

1. 明确了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利用行为的定罪标准

 第十三条 对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所列的废物，可以依据涉案物质的来源、产生过程、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
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评文件等证据，结合环保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的书面意见作出认定。关于危险废物的
数量确定，可以综合被告人供述，涉案企业的生产工艺、物耗、能耗情况，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评文件等
证据作出认定。

2. 完善危险废物认定程序，关于危险废物的属性认定

 第十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
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3.1  两高司法解释中涉及危险废物的相关条款（法释（2016）29号）



两高司法解释

第九条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或
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情节严重的
，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出具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
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
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
，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
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定罪处罚。

司法鉴定

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
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
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
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
定意见的活动。

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机构

在登记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内

开展司法鉴定活动

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
审核登记

两高司法解释

规范性 约束性专业性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

鉴定人要对鉴定意见负责

3.2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鉴定要求



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

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环境科学的技术或者专门知识，采用监测、检测
、现场勘察、实验模拟或者综合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
讼诉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环境诉讼
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包括：确定污染物的性质；确定生态环境遭受
损害的性质、范围和程度；评定因果关系；评定污染治理与运行成本
以及防止损害扩大、修复生态环境的措施或方案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
《司法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

3.2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鉴定内容



鉴定类别

污染物性质鉴定

其他环境损害鉴定

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

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

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
近海海洋与海岸带环境损害鉴定

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损害鉴定

主要包括危险废物鉴定、有毒物质鉴定，以及污染物
其他物理、化学等性质的鉴定；

主要包括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河流、湖泊、
水库等地表水资源和沉积物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

主要包括因污染物质排放或泄露造成环境空气
或室内空气环境损害的鉴定；

主要包括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农田、矿区、居住和工
矿企业用地等土壤与地下水资源及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

主要包括因近海海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
成的海岸、潮间带、水下岸坡等近海海洋环
境资源及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

主要对动物、植物等生物资源和森林、草原
、湿地等生态系统，以及因生态破坏而造成
的生物资源与生态系统功能损害的鉴定；

主要包括由于噪声、振动、光、热、电磁辐射
、核辐射等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
《司法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

3.2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鉴定类别



1、固体废物不恰当的处理处置

■ 排入江河湖海

■ 地面堆置、倾倒、掩埋

2、收集、运输、处理处置和再生过程中产生污染

■ 填埋：渗滤液渗漏或渗滤液不达标排放

■ 焚烧：尾气排放污染大气

■ 再生利用：再生利用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

染物排放；以及再生利用产品中污染物的释放

涉及部门需司法鉴定的固体废物来源：

• 县级以上环保部门

• 鉴别机构

• 检测机构

• 省固管中心等

3.2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涉危废物的司法鉴定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环办〔2014〕3号）

环境保护部向社会公开推荐了第一批12家具备为环境管理和司法提供技术支持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机构。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二批）》（环办政法〔2016〕10号）

增加了17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总共29家。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

方法》（第 II 版）5.2节

明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

工作内容包括：

 污染物属性鉴别

 损害确认

 因果关系判定

 损害数额量化

3.2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主体



截至2019年2月底，全国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达111家、司法鉴定人2135名，基本实
现省域全覆盖。但全国真正从事“环境污染物性质鉴定”或
“环境损害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到60家。

全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查询平台
www.sfjdml.com

3.2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主体



3.3  工作程序—以固体废物环境污染为例

调
查
评
估
与
综
合
整
治

固
体
废
物
堆
场
环
境
污
染

1. 固体废物堆场初步调查

2. 污染物性质鉴定

3. 堆场固体废物清理与筛分方案

4. 固废清运应急处置方案编制

5.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

6. 污染场地全面调查与风险评估

7. 污染场地修复与环境监理方案

8.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总验收

宏观工作内容

定性
是否为危险废物？

有毒物质或有害物质？

定量

定方案
明确去向

定损
损害范围、程度、因果关系、损害量化

、恢复方案

明确是否修复及方法

环境恢复及修复工程的实施



现场调查 溯源研判

----《江苏省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危险废物初步认定技术指南》（苏环办〔2017〕88号）

3.3  工作程序—涉危案件固体废物初步认定程序



4

分析方法

选用ISO、美国EPA、日
本JIS、核心期刊和专利
等国内外权威机构正式
发布的分析方法

2

国标行标无法满足时

根据具体情况和仪器设
备条件

确保质量要求

1

送检要求

溯源研判，检测工作

第三方机构和专家应遵
循科学、公正、诚信的
原则开展相应工作，在
调查期间不得泄露案件
相关信息。

可委托第三方机构或专
家

检测机构资质
要求

3

现场快速检测、实验室
特征因子检测和危险特
性检测委托

a. 质量管理体系健全
b. 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
c. 优先就近选择环保系
统内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仪器的检定/
校准或核查，确保质量
控制；危险特性检测机
构应通过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

研判专家
要求

a. 选择相关行业、分析
检测、环境管理等领域
专家参与;

b. 专家应具有相关专业
的高级技术职称，或者
具有行业执业资格，从
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

c. 各地可根据需要从专
家库中选择。

3.3  工作程序—涉危案件固体废物初步认定程序



中医诊断理论 危险废物的属性研判

基于中医诊断理论的“四诊合参”涉危环境污染案
件快速研判技术

四诊合参-心
思维、经验、理论知识

01 望诊-眼

形、色、神、态

02 闻诊-鼻、耳

气味、声音

03 问诊-口

主观症状、经历

04 切诊-手

诊脉、触摸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溯源分析
采样检测，属性认定

涉案废物的颜色、气味、酸碱腐蚀性
（pH值）、重金属含量等特征通过
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反映于涉案现
场;

01

02 司法鉴定人员：
依靠眼、鼻、口、手、心等感官获取
信息，综合分析得出结论。

3.4 理论研究——涉危环境污染案件快速研判



望诊 对涉案废物、迁移途径以及可能受损环境区域开展不同尺度的观察分析。

宏观尺度 中观尺度 微观尺度

GIS、GPS、视频监
控、无人机遥感等

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

自然资源信息

肉眼观察、现场拍照、
录像等

涉案废物形状、颜色、标记标识、
储存容器类型和数量、是否发生损

坏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涉案场地平面布置情况、污染痕迹、
污染程度和范围以及污染特征

SEM、TEM、
XRD等

污染物组成

晶体结构

电子结构信息



望诊 对涉案废物、迁移途径以及可能受损环境区域开展不同尺度的观察分析。

特征离子 GB 5085.6-2007附录中毒性物质 颜色

Cr6+ 铬酸钠 黄色、黑色、红褐色

Cr3+ 氢氧化铬、氧化铬 墨绿色

Cd2+ 氧化镉、硫化镉、氯化镉、铬酸镉、氟化镉、
硫酸镉 黄色、黑色

Cu2+ 氰化铜、氢氧化铜、氧化铜 棕黑色、棕色、蓝绿色

Ni2+ 氧化镍、氢氧化镍、硫化镍 墨绿色

Ag+ 氰化银、氯化银 白色，浅褐色

Pb2+ 氧化铅、醋酸铅、烷基铅、磷酸铅 红褐色、黄褐色

F- 氟化钙、氟化锌、氟化钠、氟化铝 白色、黄褐色、灰褐色

快速初步判断

认定是否为“两高司法解释”中的“有毒物质”

离子颜色 对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6-2007）附录



闻诊 在保证安全及专业性的前提下，司法鉴定人员通过嗅觉对涉案废物和涉案
现场的气味进行快速初步判断

“闻诊”常见有特征气味的污染物

气味 污染物

刺激性气味 SO2、NH3、HCl、HBr、HI、HF、NO、NO2、SO3、HNO3(浓)、乙醛(l)、
甲醛、丙酮、F2、Cl2、Br2(g)、丙烯腈、二甲苯、乙酸、苯酚、甲醇、乙醇

苦杏仁味 HCN、氰化物（KCN、NaCN）、硝基苯、苯甲醛

鱼腥味 三甲胺、二甲胺、乙二胺、丁二胺、精胺

不愉快气味（恶臭） 甲硫醇、甲硫醚、二甲基二硫、二硫化碳（老化）、COCl2、苯胺

芳香味 苯、甲苯、氯苯、三氯甲烷、低级酯类（乙酸乙酯、乙酸甲酯等）、吲哚类

臭鸡蛋味 硫化氢



闻诊 在现场踏勘过程中进行快速检测，即按照腐蚀性（pH值）、重金属元素、
有机物的顺序对涉案现场采集的典型样品进行快速“闻诊”

• 经计量校准的pH计
• pH值大于等于12.5

或小于等于2.0的，
即可判断该固体废
物属于危险废物。

• 便携式金属X射线荧
光光谱分析（XRF）

• 测重金属（Cu、Zn、Cr、

Cd、Pb、Ni、As、Hg等）

• 考虑含水率高的影响。

• 分析废物性状、颜色、
气味等

• 现场实验；
• 快速检测试剂盒，比

色。

检测有机物
• 便携式气相质谱仪

（GC-MS）；
• 便携式傅立叶红外多

组分气体分析仪；
• 气态样，直接测定；
• 固态或液态样品，前

处理后测定。



问诊

收集考证已有资料，补充相关背景信息，初

步判断废物可能来源。

收集 涉案废物产生单位情况，产品及原辅材料、生

产工艺产生环节，环评及批复和其他环保相关手续，在
产生单位的堆存处置情况、进出台账，经营活动的审批
手续，运输情况，处置利用情况，产品的进出台账，及
其他的相关信息。

环境管理信息
案件背景信息

通过面谈、电话交流、电
子、书面调查表

当地政府官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人员
相关领域专家、企业或场地所有者
熟悉现场第三方、实际或潜在受害人员

问 现场状况或历史的知情人：



现场不具备快速检测条件 典型样品 实验室检测

序号 检测项目 仪器设备

1 重金属元素
原子吸收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ICP-OES）、原子荧光光谱仪等

2 阴离子 离子色谱（IC）等

3
易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

性有机物
气相色谱（GC）、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等

4 非挥发性有机物 液相色谱（LC）、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等

切诊



3.4 理论研究——涉危环境污染案件四诊合参快速研判

危险废物属性与来源

望

闻 问

切

溯源研判

现场测定pH值

现场快速检测
（重金属、有机物等

特征因子）

实验室分析
（重金属、阴离子、
有机物等特征因子）

溯源研判

pH≥12.5或pH≤2.0

2.0＜pH＜12.5

现场踏勘

有现场快速检测能力 无现场快速检测能力

环评未明确

可确定

难确定

环评明确

对照危险废物名录

出具认定意见

判断来源工艺

危险特性检测

可确定废物来源 无法确定废物来源

可确定废物来源 无法确定废物来源

可对名录 不可对名录



研判过程

望诊

•开展现场踏勘
• 灰白色粉末
• 积 水 ， 发 生 放
热效应
•有刺激性气味气
体产生并伴随水
蒸气不断散发，
现场部分区域有
明显“白烟”冒
出。

闻诊
•现场因强烈刺激
性气味而难以靠
近
•现场XRF检测显
示存在部分重金
属元素（锌、铜
等）检出。

问诊

•涉案人员口供、
涉案企业资料和
现场“望诊”、
“闻诊”情况
•初步确定固体废
物可能为铝灰。
但来源企业和生
产工艺环节尚无
法明确。

切诊

•氮化铝遇水反应
生成氨气与氢氧
化铝——遇水反
应 性 进 行 和 pH
值（腐蚀性）
•氟化物助熔剂—
—无机氟化物浸
出毒性
•现场XRF检测—
—重金属的浸出
毒性

案情摘要

华东某村居民发现有不明
车辆向邻村相关区域内非
法倾倒具有刺激性气味固

体废物。接到群众举报后，
当地环保局立即委托环保
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对
此次事件及非法倾倒的固

体废物展开调查。

鉴定结果
pH范围介于8.33~10.7；100份样品中有94份样品无机氟化物浸出毒性超标，可判定该固体废物
为具有浸出毒性的危险特性；固体废物样品遇水释放氨气，氨的比释放率介于1.04~151 mg/kg

之间。

3.5 实践应用



3.5 实践体会 涉及固体废物的入罪方式和量刑

• 第一条（二）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严重污染环境）

• 第三条（二）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的（后果特别严重）

• 第四条（四） 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从重处罚）。

• 第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同
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重处罚）。

• 第七条 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
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 【污染环境罪】

按《刑法》规定，投放危险物质罪尚未构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



3.5 实践体会 涉及固体废物的入罪方式和量刑

2018年7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审理指南(一)》和《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
理指南(一)》，规范案件办理程序，统一全省法院司法尺度，并对受理范围、生态修复及量刑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

九、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虽然不足三吨，但危险废物的浓度、毒性远超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方法所确定的
最低标准限值，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明显高于三吨最低标准限值危险废物的，属于《解释》第一条第（十八）
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a”。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不足一百吨，但排放物的浓度、毒性远超危险废物鉴别办法所确定的最低标准限值，
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明显高于一百吨最低标准限值危险废物的，属于《解释》第三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其
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对上述事项，应当咨询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或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并根据相关计算规则作出的结论，综合
专家意见和危害结果予以认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理指南（一）》



3.5 实践体会 涉及固体废物的入罪方式和量刑

十二、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半；构成“后果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
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四年。

十三、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污染物种类、排放量、浓度、排放时间、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
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调节基准刑。增加刑罚量所确定的基准刑不得超过法定最高刑。（见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理指南（一）》

十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同时具有两种以上情形的，可累计增加，但不得超过基准刑
的100%，不得高于法定最高刑：
（一）具有《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二）曾因污染环境、非法捕捞、非法狩猎、走私固体废物、非法采矿、滥砍滥伐林木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跨省、市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四）违反国家规定，向省控重点河流、湖泊、灌溉水渠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五）污染环境行为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

已根据以上情形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除外。

十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相应减少基准刑：
（一）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可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二）积极实施污染治理，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可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三）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环境难以修复或修复无实际意义的情况下，已经缴纳生态修复资金或者进行替代性修复，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3.5 实践体会 涉及固体废物的入罪方式和量刑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理指南（一）》

《解释》条款 情形 刑期
第一条第（二）项 每增加二十五吨 增加3-6个月

第一条第（三）项 每增加五倍 增加3-6个月

第一条第（四）项 每增加十倍 增加3-6个月

第一条第（五）/（七）项 累计时间超过一年 增加3-6个月

第一条第（八）项 减少的支出每增加二百万 增加3-6个月

第一条第（九）项 数额每增加三十万 增加3-6个月

第一条第（十）项 数额每增加三百万元 增加3-6个月

第一条第（十一）项 每增加十二小时 增加3-6个月

第一条第（五）/（七）项 累计时间超过二年 增加6个月至1年

第三条第（二）项 每增加一百吨 增加6个月至1年

第三条第（五）项 每增加一百万 增加6个月至1年

第三条第（六）项 每增加一千万 增加6个月至1年

第三条第（一）项 每增加十二小时 增加6个月至1年
• 每增加《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至第（十七）项情形中的一项，增加六个月刑期确定基准刑；
• 每增加《解释》第三条第（一）项至第（十二）项情节中的一项，增加一年刑期确定基准刑；
• 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



3.6 典型问题 (1) 固废属性的快速鉴别

母液 HW02、HW04、HW13

蒸馏残渣/液 HW11

铝灰渣 HW48----Al、Al2O3、F、Mg、遇水的反应性→NH3↑、……

认定→矿物油 --- HW08

油状废物(颜色、气味、粘度、易燃性) 认定→焦油 --- HW11

认定→有机溶剂 ---- HW06

定/显影液 HW16----Ag、药剂

单氰胺H2N-CN (有机氰化物HW38) ----三聚氰胺＋甲醛＋NaOH＋木浆→蜜胺 树脂---餐具

例：

来源：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贺启环

在尚溯源不到产废企业和无需大规模采样分析的情况
下，快速、有效、经济判别危废的有效技术手段。



3.6 典型问题 (2) 名录内外

名录内：危废

名录外：鉴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毒 性

腐
蚀性

通
则

易
燃
性

反
应
性

急
性
毒
性
初
筛

毒
性
物
质
含
量

浸
出
毒
性

固
体
废
物
浸
出
毒
性
浸

出
方
法
硫
酸硝
酸法

危
险
废
物
鉴
别
技
术
规
范

危
险
废
物
豁
免
管
理
清
单

危
险
化
学
品
目
录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
固
体
废
物
鉴
别
标
准
通
则
》

危
险
废
物
排
除
清
单
（
草
案
）

医
疗
废
物
分
类
目
录



3.6 典型问题 (3) 有毒物质与有害物质

1. 两高司法解释 第十五条
①危险废物、②斯德哥尔摩公约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③含重金属的污染物、④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

物质（兜底项）

2. 两高司法解释 第四条
……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和毒性物质含量中所列物质。

4. 《两高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有毒物质”是“有害物质”中具有毒性的物质，其属性

不仅仅在于对环境的危害，更在于其本身的毒性。

 有毒物质

由于尚未有有毒物质含量的国家标准，因此给有毒废物的判定带来不少困难，如果检出，

鉴定意见只能是含有有毒物质的（一般）固废。

1. 《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有害废物，是指不属于危险废物但含有毒有害物质，

或者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必然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废

物。

2. 《两高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 有害物质



液态废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八十九条 液态废物的污染防治，适用本法；但是，排入水体的废水的污染防治适用有关法律，不适用本法。

不作为液态废物管理的物质—《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 

 7.1 满足相关法规和排放标准要求可排入环境水体或者市政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的废水、污水。

 7.2 经过物理处理、化学处理、物理化学处理和生物处理等废水处理工艺处理后，可以满足向环境水体或市

政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排放的相关法规和排放标准要求的废水、污水。

 7.3 废酸、废碱中和处理后产生的满足7.1或7.2条要求的废水。

3.6 典型问题 (4) 废水废液



小结：

仅当企业把废母液混入废水中一起处理后，满足

接管或排放要求时，该废母液按废水管理。

 母液：
废液的一种，在化学沉淀或结晶过程中分离出沉淀或晶体
后残余的饱 和溶液。HW02、HW04、HW13……

 废酸/废碱
废液的一种，HW34 / HW35，要测定酸度/碱度及酸/碱的种类。

废液(母液)与废水一般性区分：

（1）来源不同

（2）产生方式不同

（3）水质不同

（4）输送、转移方式不同

3.6 典型问题 (4) 废水废液



2委备案

产品标准

市场有价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 

3.6 目标产物 target products
是指在工艺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希望获得的一种或多种产品，包括副产品。

3.7 副产物 by-products
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伴随目标产物产生的物质。

5.2 利用固体废物生产的产物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按照
相应的产品管理（按照5.1条进行利用或处置的除外）：

a) 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标准；
b) 符合相关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包括该产物生产过程

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限值和该产物中有害物质的含量限值；
当没有国家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时，该产物中所含有害成分含量不高于利用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
中的有害成分含量，并且在该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浓度不高于利用所替代原料生
产产品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浓度，当没有被替代原料时，不考虑该条件；

c)   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3.6 典型问题 (5) 产品副产品



1、该项目副产盐酸，质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行业标准 副产盐酸》
（HG/T3783-2005）标准要求。
2、该项目副产盐酸不属于《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34330-2017）中危险废
物定义的范围。
3、该项目副产盐酸不属于危险废物。
4、该项目副产盐酸已经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备案证明》、《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因此，该项目副产
盐酸属于副产品。

环氧氯丙烷技改项目生产过程中过量的氯化氢，经冷凝器、气液分离罐分
离其中有机物，再经二级水吸得到副产品盐酸（以下简称该项目副产盐酸）。

3.6 典型问题 (5) 产品副产品



3.6 典型问题 (6)水处理污泥与土壤

观点：

（1）土壤与污泥属于不同类型的物质、沒有可比性

（2）两者的组成结构、功能和性质不同

（3）检测项目、检测方法不同

（4）污泥作为一种固废，其有毒有害性目前尚无国

家标准来认定

 土壤

地球地表面能夠生长绿色植物的疏松层，是一种自然环境要素
（水、大气、土壤、岩石、阳光等）。

 污泥

人为的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一种固废。（废水处理污泥）

建议：

 当前可采用《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来衡量其

毒害性。

 以在酸性土壤中最高容许含量为标准来衡量其有害性;

 以在中性和碱性土壤中最高容许含量为标准来衡量其

毒性。



3.6 典型问题 (6)水处理污泥与土壤

污泥的判别

初沉污泥━酸洗━沉淀脱水污泥

污泥 物化污泥━混凝沉淀━浓缩脱水污泥

生化污泥━废水生化处理━二沉池━浓缩脱水污泥

 判别指标：感观特征、含水率、pH、对应的重金属、Fe、Al、MLVSS/MLSS、有机物等。

 有利于快速判别污泥的类型和属性。



A.《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07

6. 危险废物处理后判定规则

6.1 具有毒性、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处理后的废物仍属于危险废物，国家有关法规、标准
另有规定的除外。

6.2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处理后，经GB 5085.1、GB 5085.4和
GB 5085.5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问题的来由

B.《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征求意见稿）》GB 5085.7-2007

6. 危险废物处理后判定规则

6.1 具有毒性、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过程产生的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
不属于危险废物；具有毒性、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处置过程产生的废物仍属于危险废
物，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

6.2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和处置后，经GB 5085.1、GB
5085.4和GB 5085.5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3.6 典型问题 (7) 处理、处置与利用的含义



C.《两高司法解释》2017.1.1

第十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放
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问题的来由

“处理”是一种按特定方法进行加工的活动，
可以认为是“利用”和“处置”活动的前期活动。

处理，是指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使固体废物转化成为适合于运输、贮存、利用和处置的活动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 

3.6 典型问题 (7) 处理、处置与利用的含义



第八十八条 （六）处置，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
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份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
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七）利用，是指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非法：

• 没有取得合法的资质
• 沒有合法的手续或超范围经营处置
• 沒有符合法规、规范、标准的场地、设备、工艺等
• 超标排放污染物，污染环境

非法处置
非法＋处置→ 非法经营

非法处置 →  污染环境
利用释义：

• “ 利用”是一种有目标性“处理”活动，旨在

提取有用物质。

• “利用”也是“处置”活动的一部分，而“处

置”也可视为对固废最终的“处理”活动。

3.6 典型问题 (7) 处理、处置与利用的含义



第八十八条 （五）贮存，是指将固体废物临时置于特定设施或者场所中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危废与非危废毗邻并列存放，属于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情形。

环函［2011］87号文

行业专家：危废
违规贮存：
行政法范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

七项 “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
刑法范畴：依据两高司法解释第一条（八）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

以上的（严重污染环境）。

“贮存”要与抛弃、放弃
行为相区别，在此“贮存”
是要遵守法规、标准的。

3.6 典型问题 (8) 危废违规贮存



5.1 具有毒性、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物质混合，混合后的废物属于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这种情况下，有时危废的处置量会相当大，费用和能力难以承受，
为此可在环境监理的监督下，采取边清理，边判定的方法，将混
入的危废单独清出来包装后按危废管理处置。

3.6 典型问题 (8) 危废违规贮存



3.6 典型问题 (9)燃烧与焚烧

废液焚烧与液体燃料燃烧的不同之处在于：

（1）含水量不同，液体燃料中水分很少，而废液中含水量多变，难以保持稳定的燃烧区，常需辅助燃料。

（2）废液（危废）中杂质多，成分复杂，焚烧后产生某种盐类等或会引起二次污染，常需必要的前处理或后处理，及采
用专用焚烧设备。

（3）废液焚烧产生的飞灰、废渣要按危废处理。

因此，将废液作为燃料燃烧是非法的，不属于合规的利用范围。

燃料燃烧 ----通过燃烧设备进行燃烧，以获取热量为主要目标。如锅炉、加热炉等。

固废焚烧 ----以固废安全环保处置为主要目标，使用专门的设备，并配有严密的尾气净化系统，防止二次污染。
如垃圾焚烧、危废焚烧等，都有国家法规、标准加以严格规范。

焚烧----是一种废物无害化、减量化处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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